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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物污染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和西咸新区《2017年“铁腕治霾·保卫蓝天”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精神和要求，深入推进西咸大气污染防治，有效管控机动车维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排放，切实提升和改善空气环境质量，结合新城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提升和改善新区空气质量为目标，严格落实西安市及西咸新区大气污染防治九点要求，坚持“新城统筹、属地主体、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整治原则，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突出重点、群防群治，全力推进新城机动车维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达标排放，为新区治污减霾发挥积极作用。
二、目标任务
全面摸排新城区域内机动车修理点、维修企业及4S店底数，按计划开展机动车维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专项整治工作，加大对机动车维修行业污染治理和监督工作力度，全面提升机动车维修环保水平，进一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确保达标排放。
三、整治对象
新城范围内所有机动车修理点、维修企业及4S店。整治重点为无证照（两证一照：机动车维修许可证、维修人员从业资格证、营业执照）经营、超范围经营、露天占道维修和隐蔽偷机作业的机动车维修点和维修企业；对于审批手续齐全、具备喷漆工艺的一、二、三类机动车维修正规企业及4S店，主要以限期整改完善和技改提升为主，确保排放达标，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四、办法措施
（一）联动检查、对标整改
组织开展机动车维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整治专项检查，新城统筹、属地主体、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着力打击一批无证照、超范围违法经营行为，对于露天焊接、喷漆、隐蔽偷机作业的机动车维修点和无相应作业场所、屡改无效以及经督促整改无法达到合规经营条件的机动车维修企业，一律封闭关停，坚决取缔占道维修。
(二)源头控制、更新改造
机动车维修正规企业及4S店要逐步推广使用水性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环保型涂料，限制使用溶剂型涂料；喷漆工艺要严格落实《陕西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T1061-2017）要求，加快实施设备改造或更新，喷漆和烘干操作要在喷烤漆房内完成，并配备挥发性有机物（VOCs）废气收集系统，每年由符合资质要求的第三方监测单位专业检测一次，出具合格的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监测报告方可作业生产，对于监测报告显示不达标的，坚决予以停业整改，确保达标排放。
(三)规范管理、奖励扶持
含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要保持密闭，使用过程中随取随开，用后要及时密闭，以减少挥发。机动车维修企业及4S店每月要详细记录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料名称、挥发性有机物含量、购入量、使用量和输出量等资料，对于已治理完成的喷漆工艺系统，要求1-2个月更换过滤棉、3-4个月更换活性炭，留存相关票据资料和做好更换记录以备核查。对于优先主动采用水性油漆材料喷漆和引进末端废气处理新工艺以及安装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设备的机动车维修企业及4S店，西咸新区将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进行资金扶持。
五、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新城成立以管委会副主任孙楠同志为组长、各街办（镇）、汽车产业园、农林水和交通工作局、环保局、财政局、综合执法局和工商分局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机动车维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林水和交通工作局，办公室主任由孙谦同志兼任，统筹协调和组织推进专项整治工作。（工作联络协调负责人：王平安  13991059580）
六、职责分工
1.各街办（镇）：负责属地机动车维修企业摸底工作，了解企业基本信息，掌握“两证一照”办理、市容市貌和喷烤漆房作业以及环保管理情况，按附表要求登记造册，编制清单和台帐；配合工商局、农林水和交通工作局、综合执法和城乡管理局查处和整治无证照经营、露天占道经营行为；加强联合执法，配合职能部门做好违规和不达标机动车维修企业的关停和取缔工作。
2.汽车产业园：负责对园区4S店机动车维修经营和环保管理情况进行排查整治，按附表要求填制好检查记录，全面做好西咸新区对此项工作检查准备。
3.农林水和交通工作局：负责机动车维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实施；认真查处和整治私自从事和经营机动车维修、无维修许可证和从业资格证行为；核查维修企业及4S店经营资质、喷烤漆房建设和作业执行情况；协调办理执法通知书；做好整治情况统计和上报工作；检查验收整改成果。
4.环境保护局：负责检查机动车维修企业及4S店环保技术工作；核查环保手续办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监测报告和环保设施配备及使用情况；检查喷漆工艺和废气收集系统以及过滤棉、活性炭的更换管理情况；认定机动车维修企业及4S店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达标情况。
5.工商分局：负责查处和整治无照经营行为；提交新城区域内机动车维修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名单。
6.综合执法和城乡管理局：负责查处和整治露天占道维修和经营；做好联合执法工作。
7.财政局：负责做好西咸新区机动车维修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环保技改以奖代补资金扶持工作。
七、实施步骤及时间节点
（一）排查摸底阶段(7.20～8.10): 各街办（镇）和汽车产业园对属地内机动车维修点、维修企业及4S店进行全面摸底排查、掌握情况，建立台账，并按附表填报要求于8月10日前将电子版报送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箱：79003501＠qq.com）。工商局在此期间整理提交新城区域内机动车维修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名单。
（二）集中整治阶段(8.11～9.20)：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街办（镇）、汽车产业园和工商局报送的机动车维修企业清单进行统计核查和分类梳理，列出任务清单，按照职责分工和办法措施，会同成员单位分组实地组织检查和实施整改。
（三）总结验收阶段(9.21～9.30)：总结工作，通报一、二、三类机动车正规维修企业及4S店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整治达标情况，并将检查结果纳入维修企业年度质量信誉考核，全力迎接西咸新区对此项目工作的检查验收，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八、工作要求
一是快速启动，严密组织。各单位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整治工作，选配工作认真、责任心强、作风细致扎实的同志负责组织实施，落实人员经费，确保整治工作按计划稳步推进，按期完成工作目标。要快字当先，快速启动，严密组织。各单位指派1名工作联络人，于8月2日前将名单电话报送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吴立  13991058877）。
二是夯实责任，狠抓落实。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专项整治的重要意义，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要增强责任心、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讲条件，不摆困难，夯实责任，强化措施，狠抓落实，确保完成环境整治目标任务。对于摸排不清、信息不准、隐瞒遗漏、虚拟数据和工作不力以至于造成局部环境污染和社会影响的人和事，依规严肃问责。
三是协调沟通，注重实效。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分工协作，合力推进，协商解决整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按期完成整治工作，并取得实效。
四是以奖代补、政策扶持。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机动车维修环保设备升级、改造等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西咸新区争取专项资金，采用以奖代补的办法进行资金扶持。

附件：秦汉新城机动车维修企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专项检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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